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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:上海电力学院“教学为主型”副教授

教学能力评议及聘任管理办法

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积极性，鼓励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

学和人才培养上，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《〈上海市高等学校

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法〉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沪教委人

〔2011〕94 号）和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上海电力学院“教学为主型”

副教授教学能力评议及聘任管理办法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、教学能力评议及聘任程序

1、个人申报，二级学院（部）推荐；

2、学校资格审核小组审核资格及相关材料，通过审核人员材料公示；

3、公示无异议人员报送学校教学能力评议委员会评议；

4、通过学校教学能力评议委员会评议人员，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根

据学校核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指标，向学校推荐拟聘任人选；

5、学校思想品德考察组对拟聘任人选进行考核；

6、通过考核人员送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投票表决，票决结

果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后确定聘任人选。

二、教学能力评议通过条件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申报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项条件：

1、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（除公共体育课、艺术课教师外，1963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教师必须具有硕士学位），在教学一线担任讲师

职务 8 年及其以上，每年教学工作量饱满，无教学事故；

2、任现职以来年度和聘期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，且至少一次校年

度考核结果为优秀；

3、任现职以来学生评教进入全校前 20%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

4、任现职以来曾经被学生评选为校级“我心目中的好老师”或任

现职以来督导评教 3 次以上且获“很好”等级比例达到 50%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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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成果要求

除满足以上四项基本要求外，任现职以来至少取得过以下成果中的

2 项：

1、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过教研教改项目；

2、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过课程建设项目；

3、指导过学生科创和创新创业项目；

4、以第一作者发表过教研论文；

5、获得过教学成果奖励；

6、获得过其他教学、科研成果（项目）。

（三）评议通过条件

评议采取答辩和材料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并无记名投票表决。参会的

教学评议委员会成员达到应参会成员 2/3 及以上，会议表决有效。获得

应参会成员 1/2 以上同意票数为通过。

三、其他

1、须在规定日期前取得国家或上海市规定的外语、计算机能力合格

证书。

2、本办法仅适用于学校“教学为主型”副教授职务的评聘。

3、所有通过教学能力评议人员其资格有效期为 2 年。在有效期内未

被聘任到相应岗位，则资格失效。

4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上海电力学院

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


